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ZKGSJA-【2022】C005号

二、项目名称：永丰县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厨房设备及装修工程采购项目

三、投诉主体：

投诉人：福建金辉翔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善丰路14号3号楼
联系人：王诗娜       电话：18750423649
被投诉人1：永丰县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永丰县行政中心

联系人：李朝杰        电话：13207960710

被投诉人2：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迎宾大道6号凯旋华府13幢13楼1301

联系人：尹潞慧        电话：18279697321

相关供应商：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9号商会大厦1301号

四、基本情况

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受永丰县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对永丰县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厨房设备及装修工程采购项目（项目编号：ZKGSJA-【2022】C005号）进行电子化公开招标采购，采购活动于2022年10月27日召开，投诉人于2022年11月1日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被投诉人于2022年11月8日对质疑事项进行了回复，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11月9日向我局进行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活动已公示采购结果、未签订采购合同并依法暂停。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

投诉人称：中标供应商“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提供的 8-2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第5项其中的稀饭锅产品制造商为东莞市正鹏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我公司质疑中标供应商“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所投稀饭锅产品制造商东莞市正鹏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不具备商用电热设备：电磁灶《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资格条件。所投稀饭锅产品违反《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第五条规定。
被投诉人称：经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相关技术、业务咨询联系电话，可能存在公司已获取相关生产许可及强制认证但是未上传公示的情况，贵司提供的相关网站查询截图无法证明制造商无相关许可及认证。
投诉事项2：

投诉人称：中标供应商“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提供的 8-2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第5项其中的六头煮面炉产品制造商为东莞市正鹏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我公司质疑中标供应商“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所投六头煮面炉产品制造商东莞市正鹏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不具备商用电热设备：电煮锅《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资格条件。所投六头煮面炉产品违反《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第五条规定。
被投诉人称：经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相关技术、业务咨询联系电话，可能存在公司已获取相关生产许可及强制认证但是未上传公示的情况，贵司提供的相关网站查询截图无法证明制造商无相关许可及认证。
投诉事项 3：

投诉人称：中标供应商“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提供的 8-2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第5项其中的双缸炸炉连底座产品制造商为佛山市广贝冷链科技有限公司，我公司质疑中标供应商“吉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所投双缸炸炉连底座产品制造商佛山市广贝冷链科技有限公司不具备商用电热设备：电炸锅《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资格条件。所投双缸炸炉连底座产品违反《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0号）第五条规定。
被投诉人称：经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相关技术、业务咨询联系电话，可能存在公司已获取相关生产许可及强制认证但是未上传公示的情况，贵司提供的相关网站查询截图无法证明制造商无相关许可及认证。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2年12月9日，我局组织行业专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及论证，调查意见为：

投诉事项1、2、3 都是中标单位所投电热产品：稀饭锅、六头煮面炉、双缸炸炉连底座生产厂家没有《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中并未要求稀饭锅、六头煮面炉、双缸炸炉连底座提供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本项目采购的厨房设备中包含了列入《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录内的产品。本机关于2022年12月12日向相关当事人发送了《关于协助核实政府采购活动相关证明材料的函》要求其提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材料，相关当事人已于2022年12月16日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但未提交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材料，投诉事项成立。
六、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调查组意见，并经过采购办核实，本机关认为：专家组调查意见清楚明确，结论合法合规。本机关同意全部调查意见，认定投诉人所投诉事项1、2、3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机关处理决定如下：本次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七、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2 年 12月 26日

